台北市立建國高中學生生活一般規定
壹、作息：

  一、到校時間： 

    1.每週一、三、五：上午八時。

    2.每週二、四：上午七時四十分。

    3.以上時間均為進入教室及操場的時間。 

  二、各班早上及下午要完成教室和外掃區域之整潔

    1.上午打掃時間：07:20至07:40。

    2.下午打掃時間：14:50至15:20。

  三、每週二、四上午7時40分操場集合實施朝會。 

  四、學生非經請假不得擅自離開校園。 

貳、請假規定：

  一、事假、喪假（特殊狀況可比照病假辦理）需先請妥，病假可於三日內持家長証明（一天）或醫院証明（一天、兩天以上等）到校完成補假手續。

  二、公假需由相關業務單位事先提出，經導師或任課老師同意後，並經學務處核准，方可核銷。

  三、每週四由學務處列前一週送缺曠記錄三份，分別送交導師、輔導教官及各班級，如有疑問應於下週一前至生輔組詢問或更改。

　四、臨時外出，可依規定至教官室申請外出證（1200至1255使用）或臨時外出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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